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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农发〔2026〕56 号

  

 

 

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： 

你镇报送的《石湖荡镇关于上报 2026 年度浦南倾斜资金项

目的请示》（石府〔2026〕48 号）已收悉，根据《松江区浦南

倾斜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 

一、石湖荡镇水稻育秧中心设施配套与特色农业设施提升项

目 

1.项目实施单位：上海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源经济合作社。 

2.项目建设地点：新源村。 

3.主要建设内容：输送流水线、专用秧盘、移动大棚、污水

纳管配套、新建 GSW8435 高标准温室 4928 平方米、水肥药一体

化设施、新建排水沟 155 米等。 

4.项目投资情况：项目批复总投资 228.78 万元，其中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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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 228.78 万元。 

建设项目资金拨付由区财政委托财务监理公司，按照相关规

定，实行“预拨＋清算”的方式拨付。 

望你镇接到批复后，严格按照批复内容和规范程序组织项目

实施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尽快完成项目建设，并做好项目竣工

验收工作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附件：石湖荡镇水稻育秧中心设施配套与特色农业设施提 

升项目投资明细表 

 

 

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   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

   2026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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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序号 实施内容 单位 

审定金额 

数量     

（工程量） 

单价

（元） 

投资额 

（万元） 

一 工程费用    216.23 

1 育秧输送流水线 条 1 90000 9 

2 专用秧盘 只 37000 8 29.6 

3 移动大棚 ㎡ 340 298.82 10.16 

4 污水纳管 m 498 1100 54.78 

5 高标准温室大棚 GSW8435 ㎡ 4928 180 88.7 

6 水肥药一体化 套 1 239880 23.99 

二 二类费用    12.55 

1 设计费    3 

2 工程监理费    4.36 

3 财务监理费    1.53 

4 招标代理费    1.71 

5 可研编制费    1.95 

合计    228.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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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6 年 5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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